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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一年級至四年級畢業學分數應修滿 128學分方得畢業，其中必須包含本系

「專業必修科目」、本系「專業選修科目」、「通識教育課程」、「自由選修」

開放由學生自由選修學分學程、他系課程或本系課程(不含通識教育課程)，

學分參照各年度入學適用之課程規劃表。 

二、「通識教育課程」需依通識教育中心規定辦理並達校訂之應修學分規定標

準。 

三、本學程課程規劃表所訂之「產業實習(一)」、「產業實習(二)」、「產業實習(三)」

為校外實習課程。 

四、一年級至三年級，每學期最高修習 25學分，最低 15學分。四年級每學期

最高最高 25學分，最低 9學分；符合本校超修申請條件者，每學期最高修

習 31學分。進修學士班學生因情況特殊，經系主任核可，得於當學期申請

減修，一至三年級得減修至最低 9學分，四年級得減修至最低 2學分。 

五、低年級修高年級課程者 

1. 本系專業必修課程須在本系本班修習，不得上修高年級必修課程。 

2. 本系選修課程，除本班所開之選修課程外，可選高一年級之班級所開選 

修課；若須選高二年級以上之班級所開選修課程，則學生須填具「學生

選課輔導紀錄表」繳交系辦，並經系務會議審查通過後方可修習。 

3. 如欲提前畢業之學生須上修高年級必修課程，須符合本校提前畢業辦法

規定提出申請。 

六、重補修規定 

1. 必修學分須重補修者，應修習本系其他班級之相同名稱與學分數之課

程。 

2. 重補修之課程若遇本系不再開課之狀況，得選修他系性質完全相同，學

分數相同之課程，作為學分之認列。 

七、其他規定 

1. 學生重複修習科目名稱相同(不論授課老師是否相同)之課程，其重複修

習之成績及學分數不予承認。 

2. 其他未列於本須知之選課規定，參照「開南大學學生選課注意事項」。 

八、本須知經過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